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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社会上一些企业、公司平台及个人打着养老服务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，利用多种

手段，吸引广大群众进行投资。事实上，部分平台或个人不具备资质、无正当实体、收益与其

承诺的回报不匹配、资金安全无保障，其运作模式违背价值规律，资金运转和高额返利难以长

期维系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参与者将面临严重损失。在此，特作出以下提示。

一、遇下列情形务必警惕

（一）以提供“养老服务”名义吸收资金。以提供床位提前居住权、住宿餐饮、观光旅游、

医疗保健、照顾陪护等养老服务、高额利息分红回报或享受消费优惠为诱饵，向老年人违规吸

收资金。有的企业或机构没有养老基地或养老实体，有的虽有养老实体，但承诺明显超过其床

位供给能力的服务或超出可持续盈利水平的还本付息。

（二）以投资“养老项目”名义吸收资金。以投资、加盟、入股养生养老基地、老年公寓

等项目名义，承诺高额回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。以“合法”运营养老机构、提供养老服务之名

掩非法集资之实。

（三）以销售“养老公寓”名义吸收资金。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、养老山庄等名义，或

者以返本销售、售后返租、约定回购等方式销售养老公寓、养老山庄，或者以入住老年公寓后

给予优惠打折、不入住则给予高于银行利息分红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。

（四）以“以房养老”为名，通过为投资人包办房产抵押借款等形式吸储。以可实现“以

房养老”、每月坐享高息收益等名义进行宣传，实质上将投资人房屋进行抵押借款，资金链断

裂后房产被行使抵押权，投资人损失惨重。

（五）以销售“老年产品”名义吸收资金。不具有销售的商品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

的，而是以免费旅游、赠送实物、养生讲座等方式欺骗、诱导，采取商品回购、寄存代售、消

费返利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。

（六）以销售“保健产品”名义吸收资金。通过会议营销、健康讲座、专家义诊、免费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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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免费体验、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、电话推销、上门推销、网络销售等形式，向老

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推销所谓“保健品”。

二、相关风险提示

（一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。

未经民政部门登记备案，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、收住老年人。经登记备案

的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，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项目收费标准，并与接受服务的老年

人或者代理人签订养老服务协议。建议我市老年人及家属谨慎甄别养老机构，未经民政部门或

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，不要入住、不要投资，更不要向其支付任何资金。

（二）根据《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民政局关于我市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收费问题

的通知》（深发改〔2017〕491 号）要求，我市养老机构实行按月收费，养老机构收费项目包

括基本养老服务费、膳食费、医疗护理费、康复服务费和个性化服务收费。如发现养老机构有

违规收费的情况，市民可以向价格执法部门举报。

（三）入住养老机构，应查看相关合法证照，并按规定签订合法合规的养老服务协议。养

老服务费用应当交至该养老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，不要向个人账户缴纳资金。

（四）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，以承诺高额回报为诱饵，采取公开宣传方式，向社会公

众吸收资金。集资金额、人数、损失达到一定数额的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，

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要理性选择合法合规的投资理财渠道，不为高额回报所诱惑，凡是高于银行定期存

款利率的返息养老投资项目均要谨慎，切勿轻易预付高额养老服务费。

（六）老年人进行投资之前一定要跟家属商量，切勿轻信他人，保护好自己的养老钱。拒

绝高利诱惑，远离非法集资。

（七）若发现证照不全或涉嫌非法集资的养老机构，请主动向市民政局、公安机关或当地

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提交证据或线索。非法集资举报电话为 222221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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